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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交付和包装规定  
 

 

1. 一般交付和包装规定的目的 

该一般交付和包装规定适用于所有 REISSER-Schraubentechnik GmbH 供应商。 

我们的目标是确保供应商和 REISSER-Schraubentechnik GmbH 之间的物料顺利流通。

同时，我们希望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与供应商的合作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以下为

我们供应商的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  

 

 

2. 交货 

请注意我们订单上有关送货地址和发票地址的信息。 

可以在以下时间交货： 

周一 - 周四 周五     

07:00 – 12:00    07:00 – 12:00  

12:30 – 15:30    12:30 – 14:15 

 

 

3. 包装 

根据德国《商法典》第 411 条 (§ 411 HGB) 规定，所有货物的包装必须能够排除在从

供应商到收货方的整个运输途中由于包装不充分而造成货物损坏的情况。 

同时还必须考虑装卸货物时的天气条件和环境情况。 

发货人必须根据德国《商法典》第 412 条 (§ 412 HGB) 规定保护货物。 

因包装不充分或货物保护不当而导致不被保险公司承认的运输损坏，由供应商承担。 

包装必须符合适用的环境法规并且环保，例如使用可回收或可重复使用的材料。包装

不得含有任何有害材料或物质，并且必须符合适用的运输法规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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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托盘要求 

 

我们仅接受符合 DIN EN 13698-1 标准的欧标托盘（长 120 cm x 宽 80 cm x 高 14.4 

cm）。所使用的欧标托盘必须已经过 ISPM 15 认证并进行相应标识。 

可通过下列链接在全球搜索欧标托盘生产、交易和维修的许可证持有人： 

 https://www.epal-pallets.org/eu-de/lizenznehmersuche 

 

如果供应商无法仅使用欧标托盘交货，请遵守第 9 条例外规定。 

• 包括托盘在内的包裹总高度不得超过 85 cm。 

• 每个包裹的重量不得超过每箱 25 公斤，每个托盘最多承重 1,000 公斤。  

• 包括运输包装在内的货物不得突出  

 

 

为确保我们自动化系统中托盘的顺利运输和安全存储，托盘质量必须良好。这里指的

是 EPAL 埃帕质量分级。所使用的欧标托盘至少应符合 B 级或更高级别质量要求。 

因此，我们要求我们的供应商不得使用以下标准的托盘： 

• 组件缺失或存在其他外部可见损坏 

• 钉子从木板上突出 

• 脚块缺失、破裂或其他损坏 

• 使用了不适当的零件对托盘进行了维修 

• 托盘总承重不符合托盘规格 

 

 

 

 

 

https://www.epal-pallets.org/eu-de/lizenznehmersu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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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货单 

交货单必须在交货时随附。REISSER-Schraubentechnik GmbH 不接受没有交货单的

货物。交货单必须清晰可见，放置在托盘外侧专门的交货单袋内，便于随时取用。交

货单应包含以下内容： 

• 供应商和收货方的名称和地址 

• REISSER 订单号/生产订单号 

• 订单日期和交货日期 

• 货物名称、数量和重量 

• 原产国 

• 危险品标识 

 

 
 

6. 装箱单和包裹打包 

运送多个包裹时，出于海关和保险原因，必须始终附上详细装箱单。 

装箱单应包含以下内容： 

• 托盘编号 

• 每个托盘的 REISSER 订单号 

• 商品编号、名称和尺寸 

• 每个包裹的商品件数 

• 每个纸板箱的商品件数 

• 每个托盘的纸板箱数量 

• 每个托盘的件数 

• 总件数 

• 每个项目的净重和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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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托盘上有多个纸箱，则必须标明箱中的货物，以便可以从外面清楚地识别箱内所

装货物。 

根据订单及商品要求将包裹和托盘打包到装载设备上。订单和商品不得在多个装载设

备上部分混合。为避免拆箱过程中的额外工作，需进行单一品种交货。 

如果在例外情况下只能交付混合托盘（不同商品置于一个装载单元上），则必须清楚

地进行标识和包装，使属于一个订单的货物在装载单元上堆叠放置，而不是并排放置。 

包装托盘时，必须确保包括运输包装在内的货物不突出越过托盘。 

 

 

7. 托运单 

每次交货时，必须向承运方提供一张适当的托运单。                     电子版托运单也有

效。必须按照《商法典》第 408 条的规定填写托运单并将其交给收货部门。 

必须填写托运单上的以下必填字段：  

•发货方和收货方 

 • 供应商编号  

•交货条件（《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 寄送的包裹数量  

•寄送货物总重量  

•货物移交或发运日  

•交货单编号/订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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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遵守规定的影响 

如果不遵守交付和包装规定，REISSER-Schraubentechnik GmbH 保留向供应商收取

额外费用的权利。其中也包括因重新包装或补充包装、后续交付、废弃处置费用、外

部采购或延误费用而产生的费用。  同样，可能会发生拒绝不合格包装货物入库和到付

退回货物的情况。违规行为会对供应商评估产生负面影响。 

 

9. 例外规定  

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可以不遵守规定的交付和包装规定。前提是必须在交付前得到 

REISSER- Schraubentechnik GmbH 物流和采购部门的书面批准。  


